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公文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基金会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

理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二条 公文处理工作，承担传达精神、布置任务、解决

问题、报告工作、发布成果等重要职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三条 常用公文主要有请示、报告、纪要、意见、通知、

公报、公告、议案、函等，以及白头、讲话稿、新闻稿、简

报、调研（查）报告（含择要）、规章制度、专用书信、合作

协议等种类。 

第四条 公文的格式，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公文格式》标

准执行。 

第五条 公文字体要适当，不使用过小或过大字体。标题

用二号华文中宋，正文用三号仿宋。抬头、落款字体与正文

字体一致。 

第二章 办文流程 

第六条 基金会各部门报送基金会领导的公文，由承办

部门负责人呈报。 

第七条 基金会呈报中心的公文，由承办部门报送基金



会领导审批后呈报。在涉及基金会其他部门工作时，承办部

门要作好会商会签。 

第八条 公文处理要严格按照工作流程进行，除紧急事

项外，不得缺少必要程序。 

第三章 收文及处理 

第九条 专人办理收文登记，建立收文登记本, 对收取

的各种文件均应登记，在文件要素栏登记来文单位、收文日

期、公文标题、密级、文号、紧急程度、办理去向等信息，

收件人签署姓名和日期。 

第十条 专人领取和管理文件，每天至少到办公厅机要

处领取一次，并履行签字手续。 

第十一条 对收到的文件，分办件、阅件、批件三类进行

处理。 

第四章 办件及处理 

第十二条 办件是指需要基金会办理的上级机关文件，

需要答复的相关单位请示和需要转发、批转的文件以及其他

需要列入办文程序办理的文件。 

第十三条 办件处理，由基金会主要领导根据职责和业

务范围，明确一个主办部门；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办件，批办

意见中要同时明确协办部门。主办部门在接到办件后，及时

进入办理程序。 



第五章 阅件及处理 

第十四条 阅件是指抄送基金会知晓性或备案性文件、

刊物、信函、内部资料和其他不需要处理或答复的文件。 

第十五条 阅件处理，除指定基金会主要领导收文外，由

办公室报送基金会秘书长班子成员传阅，或按基金会主要领

导批示，转送有关部门传阅。 

第六章 批件及处理 

第十六条 批件是指有领导同志在阅件或其他材料上有

文字批示的文件。 

第十七条 基金会收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基金

会相关的批示件后，要按程序登记并呈报中心分管领导后，

转中心办公厅秘书处按程序办理。 

第七章 公文办理的原则 

第十八条 主办负责原则。基金会领导批转的文件、办公

室转交的文件及各部门自行收到的文件，按职责范围承接该

文件的单位是第一责任单位，对该文件负责。 

第十九条 紧急程度分级原则。平件不标注紧急程度，急

件标注紧急程度。须 3 日内办结的按“急件”办理；须 2日

内办结或来文标注为“特急”的，按“特急件”办理。办公

室要在文件左上方或醒目处加盖“特急件”或“急件”印章。 

第二十条 批示与报出一致原则。承办部门按照基金会



领导批示办理后，要报该领导或基金会主要领导同意后，再

将该文由办公室加盖基金会印章，报送有关单位或印发。 

第二十一条 紧急情况下变通办理原则。因时间紧急等

原因，来不及按程序报批的、仅涉及非决策事宜的文件，由

办公室口头报告基金会领导，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先行办理，

事后再按程序报批。 

第八章 拟文 

第二十二条 基金会办文、办会、办事等正式公务，均应

以书面文字材料为办理依据。 

第二十三条 因文拟文。接到办文指令后，主办部门应根

据文件任务情况，起草相关文件，报送基金会分管领导审批。 

    第二十四条 因会拟文。基金会重要会议、活动等的举办

及其工作方案，主办部门可以事前口头请示基金会领导，但

均须拟文请示基金会领导同意后方可实施。比较紧急的，可

先口头请示同意后实施，但事后须补报书面请示件。比较重

要的会议、活动等，事后向基金会领导提交书面总结，由基

金会领导酌情呈报中心。 

第二十五条 因事拟文。需要拟文请示的事项，主要是需

要基金会领导、中心党组、中心领导批准的事项，原则上不

允许口口相传办事。紧急情况可以口头请示后办理，但事后

须补报正式请示件。 

    第二十六条 拟文要坚持文风端正、结构严谨、条理清楚、



文字精炼、格式规范标准，突出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

做到言简意赅、务实管用。减少一般性论述，做到开门见山、

直入主题、宜短则短。 

第九章 会商 

第二十七条 文件起草、拟制过程中，凡是涉及其他部门

业务的内容，主办单位要通过行文等方式，与有关部门进行

会商，充分征求意见。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可报基金会分管

领导审定。 

    第二十八条 主办单位在文件内容与其他部门业务有较

多关联、交叉或重合的情况下，可与有关部门通过会签的方

式联合行文。 

    第二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的起草、拟制，在呈送基金会领

导批示和会议审议之前，主办部门要充分征求相关部门的意

见，并在签报中对吸收相关意见建议情况作出说明。相关部

门要有书面的意见建议。 

第十章 审核 

第三十条 主办部门负责人和基金会领导负责对文件进

行审核。 

第三十一条 合法性。文件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

家法律法规和中心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二条 必要性。可发可不发的一律不发，按照“就



低不就高”的原则，严格控制发文规格，凡属基金会职权范

围内的事项，能以基金会名义发文，不以中心办公厅名义发

文；能以中心办公厅发文的，不以中心党组或中心名义发文。 

第三十三条 规范性。要做到文种正确，格式规范；观点

明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炼，篇幅简

短。急件应标注紧急程度。 

第三十四条 可行性。文件提出的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

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一种方案不行，应有备选或折中方案。 

第三十五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文件，主办部门负责

人和基金会领导要责成起草人修改或撤销该文件。 

第十一章 定密 

第三十六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有关规定

要求，要依据文件内容进行定密。不得无故定密，也不得无

故不定密。 

第三十七条 基金会文件需要定密的，由基金会领导提

出定密意见，按照定密程序，报保密办审批。 

第三十八条 对应定密原则。来文属于涉密文件的，可按

照对方密级，自动设定发文密级。 

第十二章 核文 

第三十九条 建立三次核文制度，即一份文件，须经过初

核、复核、终核三道程序。 



第四十条 成文后初核。文件起草部门负责人对文件进

行初核，各部门要明确一位核文工作人员和核文分管领导。 

第四十一条 呈批前复核。基金会主要领导负责对以基

金会名义制发的文件，以及内容重要的办函内容进行复核。 

第四十二条 核文重点把好“五关”： 

（一）政治关。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表达基金

会的决策部署； 

（二）法律关。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相协调衔接，

与基金会规章制度协调一致； 

（三）政策关。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同现行

有关文件精神相衔接； 

（四）格式关。文种正确，格式规范，程序无缺项，符

合行文规则； 

（五）文字关。行文理由充分，行文依据准确，文字正

确准确。 

第十三章 呈批 

第四十三条 文件主办部门要通过附加便条等方式，对

办件提出办理或批示建议。同时，附上以往类似件首页复印

件，或者书面说明以往类似件的办理方式。 

    第四十四条 呈批顺序。上行文“先低后高”，按领导班

子排序，按照从后往前的顺序呈报领导批示。下行文“先高

后低”，按领导班子排序，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呈批。 



第四十五条 需多个领导批示文件的呈批。对需要由多

个领导批示的，由主办部门负责转交。 

第四十六条 基金会领导不在岗期间，呈报基金会领导

的批件，由办公室及时通知领导请示办理意见。事情紧急的，

根据领导指示，即送有关部门办理，事后补办报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外单位转来的会签件，由办公室按程序和

时限要求，及时报批会签。 

第四十八条 文件批示流程结束后，办公室要及时将批

示首页复印送呈基金会所有领导。因保密或人事等原因不适

宜回传的，则不回传，但可在保密的前提下，根据工作需要，

以适当方式将中心领导批示意见告知有关方面。 

第十四章 办理 

第四十九条 中心领导批示件办理。中心领导作出批示

的文件要及时办理。如基金会主要领导不在单位时，由主持

工作的领导办理，并第一时间向主要领导报告，不得因负责

人不在等原因拖延办理和落实。 

第五十条 中心领导批示件办理时限。特急件必须当天

办理、当天退回；急件原则上当天办理、当天退回；平件原

则上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因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要及时向来文单位说明原因和办理时限。 

第五十一条 中心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的督办。办公室每

季度将中心主要领导批示件和主任办公会、党组会议定涉及



基金会事项办理情况，汇总形成季报；涉及重大事项的，办

公室要及时形成专报。季报和专报经基金会主要领导审定后，

报中心主管领导。 

第五十二条 中心领导批示件要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

有回音”。中心领导批转基金会负责承办并落实的批示件，一

般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报告处理结果；出台政策措施

或意见类的批示件，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报告处理结

果；涉及突发事件、舆情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项的紧

急批示件，在 5 个工作日内报告处理结果。 

第十五章 发文 

第五十三条 办公室设立发文登记本，掌握发文情况。 

第五十四条 办公室负责到中心办公厅机要处办理发文，

履行登记和签字手续。 

    第五十五条 发文要密切关注时限要求，不得延误。对内

发文，要在文件制成的当天（至少次日），将文件放到机要处

各单位的格子里。需要向上级机关和其他单位报送的文件没

有时限要求的，一般当天（至少次日）到机要处进行机要交

换；有时限要求的，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送达。 

第十六章 用印 

第五十六条 基金会领导对某一事项批准后，可使用基

金会印章，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印章保管与使用办法》

执行。 



第五十七条 中心领导或办公厅领导对某一事项批准后，

可使用中心或办公厅印章，不必另外再报用印申请。 

第五十八条 使用中心办公厅印章的，有关事项须事前

报中心领导同意，由中心办公厅主任批准；使用对外科研合

作专用章的，由中心领导批准；使用中心、中心党组印章的，

由中心主要领导批准。 

第五十九条 常规工作已授权中心办公厅主任批准的，

办公厅主任批准后可使用中心印章。 

第十七章 清退、归档和销毁 

第六十条 基金会工作人员不得无故压存各类批示件，

不得压存需要清退的文件。有清退时限的，按照时限清退。

无清退时限的，以年度为限集中清退。 

    第六十一条 建立归档制度。除人事档案外，基金会办理

完毕的公文，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和《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档案管理规定》，按年度自行整理归档，由

办公室统一存放保管。 

第六十二条 基金会公文归档范围主要有：党和国家领

导同志关于基金会的批办件或其复印件，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作出批示和圈阅的基金会呈报件或回传的复印件，中心领导

同志批示件、圈阅件和有关手迹，中心党组会议、主任办公

会议、要情通报会、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中心领导牵头

的各类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等重要会议涉及基金会的纪要等。 

    第六十三条 办公室负责基金会送销涉密文件及其载体，



服从中心办公厅机要处组织销毁的统一安排。 

    第六十四条 严禁将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书籍等非涉

密纸介质，以及非涉密电磁介质作为涉密载体送销。 

    第六十五条 涉密纸质介质和电磁介质要分类封装，严

禁互相夹带混装。文件销毁专用袋中只能装入纸质文件资料，

光盘等电磁介质破坏处理后单独交中心办公厅机要处。 

第十八章 奖惩 

第六十六条 办件过程中每一个经手人，都要在相应的

栏目签名。主要办件人要注明电话。没有办件人签名的办件，

不予受理。 

第六十七条 基金会各部门和承办人要认真对待办理公

文。对于因不认真负责、疏忽大意造成公文出现严重纰漏、

错误，同时造成不良后果或严重影响的，要依据有关规定，

追究有关办理和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九章 附则 

第六十八条 本规定经 2024 年 3 月第五届理事会第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由秘书长办公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